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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9-13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

议通知于 2019 年 1 月 25 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本次会议于 2019

年 1 月 28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九人，实际出席九人。董事长胡军先生主

持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签署《北辰厂区国有土地与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经审议，

同意天津市北辰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北辰住建委”）依照相关法律法规

征收公司北辰厂区。公司已于 2018 年 12 月 29 日与其签署了《北辰厂区国有土地与

房屋征收与补偿启动及交接框架协议》，并依据协议于当日向北辰住建委交付相关资

产。董事会同意公司与北辰住建委和天津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就征收补偿事宜另行

签署《北辰厂区国有土地与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相关

事宜。 

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相关资产已于 2018 年 12 月

29 日完成交接手续，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经初步测算，该交易于 2018 年度

确认资产处置收入 28,418.09 万元，产生净利润约 18,500 万元（最终数据以审计结果

为准）。 

详见另行披露的《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北辰厂区国有土地与房屋征

收与补偿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4）。 

本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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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公司拟非公开发行绿色企业债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为优化债务结构、降低融资成本，满足公司生态环保产业对中长期资金的需求，

公司拟申请非公开发行绿色企业债券。本次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3 亿元，债券期

限为 7 年，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5 年末附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

权，为固定利率债券，单利按年计息，通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簿记建档

发行系统，以市场化方式确定发行票面年利率。控股股东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为本期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且不收取担保费。 

董事会认为本次企业债券若能够成功发行，将进一步促进公司生态环保产业发

展，同意该事项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相关事宜。 

详见另行披露的《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非公开发行绿色企业债券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15）。 

本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审议通过后仍需经有关权力部门核准后方可实施，

且最终以有关权力部门核准的方案为准。 

（三）关于提议召开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2019 年 2 月 15 日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见另行披露的《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公告编号：2019-16）。 

三、备查文件 

（一）《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1 月 29 日 




